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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4年度上字第514號
上  訴  人  蔡聿泇（原名：蔡亞萍）
訴訟代理人  孫裕傑  律師  
被 上訴 人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代  表  人  許壽亮              
訴訟代理人  曾炳憲  律師
被 上訴 人  花蓮縣政府                                  
代  表  人  徐榛蔚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教育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2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8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㈠上訴人原係被上訴人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下稱水源國小）5年級導師（於民國112年2月2日解聘生效），被上訴人水源國小於111年9月23日接獲學生家長告知，上訴人對其擔任導師班級之學生有打手心、捏臉、罰伏地挺身或以工具打屁股等疑似不當體罰行為，經被上訴人水源國小於111年10月17日完成校安通報，由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下稱校事會議)於111年10月27日開會決議組成調查小組調查，經訪談相關人員後完成調查報告，認定上訴人對班級學生13人有打手心、捏臉、打屁股、用工具打屁股、罰作伏地挺身等行為(下合稱系爭行為)，構成體罰，涉有疑似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學生情形，建議應移送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審議，經111年12月1日第3次校事會議(下稱第3次校事會議)通過調查報告，決議移送教評會審議。
　㈡被上訴人水源國小於111年12月13日召開111學年度第2次教評會（下稱第2次教評會），經上訴人到場說明及討論後，全數委員同意本件為體罰事件，然對於究係符合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第15條第1項第3款或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未過半數及作成議決，乃於次日（111年12月14日）召開111學年度第3次教評會(下稱第3次教評會)，決議上訴人系爭行為符合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並報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經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認第3次教評會決議與調查報告建議及第3次校事會議決議未符，以111年12月28日府教學字第1110261316號函(下稱111年12月28日函)退回學校重行審議。被上訴人水源國小乃於112年1月4日召開111學年度第4次會議(下稱第4次教評會)，決議上訴人系爭行為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予以解聘，且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並於112年1月9日函報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經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以112年1月18日府教學字第1120014185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准上訴人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再由被上訴人水源國小於112年1月31日發函通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㈠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水源國小間教師聘任關係存在，㈡原處分關於核定上訴人2年內不得聘任為教師部分及該部分訴願決定均撤銷，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84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如原審聲明所示。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本件班級總共17位學生，而受體罰人數高達13人，體罰的工具包括木刀刀鞘，遭體罰學生的身體部位尚及於頭部，以上事實業經調查報告訪談上訴人、學生、家長後調查明確，第3次校事會議乃依調查小組建議，作成上訴人涉及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學生之結論，決議移送教評會審議。惟第2次教評會未以上開校事會議結論為討論項目，逕自增加「是否成立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之投票項目，已然違法。次日續行之第3次教評會，仍決議上訴人體罰事件符合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並報請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核准，經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認第3次教評會決議與調查報告建議及第3次校事會議決議未符，以111年12月28日函退回被上訴人水源國小重行審議，本質上已否准或撤銷第3次教評會上開「成立第16條第1項第1款」決議，並責令被上訴人水源國小重啟教評會就同一教師同一解聘事由續行審議及重為決議程序。第4次教評會乃依校事會議紀錄及決議辦理，對上訴人解聘案之同一事由進行重新審議後，決議解聘上訴人，揆諸教師法第26條之修正立法理由，第4次教評會既係依行政監督主管機關發回再議函文之指示，就同一教師同一解聘事由進行重新審議，且已履踐與原審議程序相當之民主正當性程序，尚無任意重新召開教評會以新決議否定前決議之違法瑕疵可言。又第4次教評會決議之解聘係基於調查報告對學生、家長之訪談紀錄及上訴人於教評會陳述意見等證據資料作成，顯已依據充足之事證與評量而認有解聘上訴人之必要，並無違反法定程序、判斷出於不正確事實、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等裁量瑕疵，亦無不符比例原則及最後手段性原則情事，被上訴人水源國小函報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經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核准上訴人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原處分，亦無違誤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按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規定：「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侵害。」教師法第15條規定：「（第1項）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應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三、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要。……（第3項）教師有第1項第3款……規定情形……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3分之2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2分之1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師聘任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其情節以資遣為宜者，應依第27條規定辦理：一、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第29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本法所為教師之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程序及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同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體罰，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基於處罰之目的，親自、責令學生自己或責令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又依教師法第29條授權訂定之行為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下稱解聘辦法）第2條第4款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本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情形者，應依下列規定調查，並依本辦法規定處理：……四、涉及本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學生……：依第2章相關規定（按指第5條至第11條）調查。」第4條第1項規定：「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第2條第4款情形，應於5日內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下簡稱校事會議）審議。……。」第5條第1項規定：「學校調查教師疑似有第2條第4款情形時，應依下列規定辧理：一、校事會議應組成調查小組，成員以3人或5人為原則……。八、調查完成應製作調查報告，提校事會議審議；審議時，調查小組應推派代表列席說明。」第7條規定：「（第1項）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應為下列決議之一：一、教師涉有第2條第4款……所定情形，學校應移送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第16條規定：「教師有本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或第5款情形之一者，學校應自校事會議或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調查確認後，10日內提教評會審議通過，於通過後10日內報主管機關，並於核准後，予以解聘。」
　㈡次按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之監督，為憲法第162條所明定；另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4項規定：「學校應在各級政府依法監督下，配合社區發展需要，提供良好學習環境。」是教育主管機關對於各級公私立學校從事教育相關事務，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具有行政監督權限。108年6月5日修正前教師法第14條之1第1項原規定：「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第14條規定作成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後，學校應自決議作成之日起10日內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並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於該日修正之現行教師法，除將原第14條之1第1項配合修正後第14條至第16條及第18條等規定酌作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26條第1項外，另增訂第26條第2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涉有第14條至第16條或第18條規定之情形，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未依規定召開、審議或決議，主管機關認有違法之虞時，應敘明理由交回學校審議或復議；屆期未依法審議或復議者，主管機關得敘明理由逕行提交教師專業審查會審議，並得追究學校相關人員責任。」依其立法理由：「原條文第14條之1僅規定『作成』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始報主管機關核准；容易被誤解為『學校未作成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即無須報主管機關核准』；為避免實務上教師符合第14條至第16條或第18條規定之情形，卻因學校未召開教評會，或教評會第一次無法作出解聘之決定即行確定，致主管機關無法依職權審查，爰增列第2項規定。」可知該條文之增訂，旨在宣示教育主管機關對於學校教評會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涉有教師法第14條至第16條解聘、不續聘，或第18條停聘情形，所為決議是否適法，享有之行政監督權限，不以作成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為限，亦及於未依法作成該等決議之情形。「體罰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既經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明定為於必要時應予解聘之事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如經校事會議查明確認有此情形，移送教評會審議者，教評會自應審議教師是否有依該款解聘之必要，如有，除予以解聘外，尚應續為決議其於1年至4年內不得聘任為教師，要無適用同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處理之餘地。是若教評會對於體罰學生並造成身心侵害之教師，認為不符合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而決議依同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理者，該決議自非適法，主管機關得依教師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敘明該決議違法之理由，交回學校重新審議。於此情形，教評會原本之決議既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即形同被推翻，效力不復存在，學校並負有重啟教評會就同一教師基於同一體罰學生致身心受侵害之議案，依法定程序，重行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審議與決議之義務，而新決議之作成既係主管機關行使法律明文規定之監督權，指明前決議違法之具體情形，由學校依主管機關發回意旨重行審議之結果，自具有正當性，不得以其結論與前決議不同即指為違法。
　㈢經查，被上訴人水源國小於111年9月23日接獲學生家長告知，上訴人疑似不當體罰其當時擔任導師班級之學生，乃於111年10月27日召開校事會議決議組成調查小組，經調查小組訪談相關人員後完成調查報告，認定上訴人對班級學生13人有系爭行為，構成體罰，經第3次校事會議通過調查報告，決議上訴人涉有疑似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學生，應移送教評會審議。惟第2、3次教評會就上訴人是否符合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及第15條第1項第3款之投票結果，均為不同意，而決議上訴人體罰事件符合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並報請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核准，經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以111年12月28日函退回，指明第3次教評會決議與第3次校事會議決議未盡相符，請該校確依規定覈實審議，被上訴人水源國小乃再召開第4次教評會，決議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解聘上訴人且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又上訴人原擔任導師之該班級共17位學生，受到上訴人體罰之人數高達13人，體罰的工具包括木刀刀鞘，遭體罰學生的身體部位尚及於頭部等情，為原審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觀諸原判決引用之調查小組訪談紀錄所載，有學生家長表示「突然有一天小孩說要轉學卻又不說明理由，有一天聽到7、8個學生私下小語，才知道學校老師有處罰學生事件」，另一學生家長表示發現小孩被老師打臉部黑青有紅腫、聽別的同學說甩巴掌與打頭、不要這位老師教我們的孩子；及上訴人於第2次教評會中自承：「（主席問：在調查小組會議中，學生與調查小組成員所說的那些作為，因為功課沒寫，或不會算數學，包括打手心，用舞蹈隊道具木刀打小朋友屁股，打小朋友巴掌都是屬實的？）蔡師答：是的，純粹是要求課業才打小朋友。」另第4次教評會中自承：「（王委員問：我未聽到蔡師罵孩子的聲音，但是在家長訪談紀錄，有兩位家長一位說打耳光，紅腫黑青，另一個說因打手，無法握棒球棒，又有家長說用刀鞘打人，有這種事嗎？）蔡師答：我打耳光，打手心。」「（艾委員問：全班17位學生，13位被打過，你認為就比例原則，以正向管教來說適當嗎？）蔡師答：超過比例。」等語，足見上訴人對學生施以體罰，除造成學生受罰部位瘀青紅腫，甚或無法手握球棒等身體傷害外，尚有學生萌生轉學意願，顯見心理亦因遭體罰而受有創傷，則被上訴人水源國小第3次校事會議決議上訴人涉有疑似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學生致身心受侵害情形，移送教評會審議，並無不合。惟第3次教評會就上訴人體罰事件卻作成不符合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而應適用同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之決議，自屬違法，該決議既未經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核准，並以111年12月28日函退回，依教師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敘明理由交回被上訴人水源國小重新審議，自已失其效力，則該校另行召開第4次教評會，決議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解聘上訴人且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並無程序不合法之瑕疵。原判決論明：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業已認定被上訴人水源國小第3次教評會有程序上及實體上之違法瑕疵，以111年12月28日函要求教評會再行審議，本質上已否准或撤銷第3次教評會決議，被上訴人水源國小其後召開第4次教評會，係依行政監督主管機關發回再議函文之指示，就同一教師同一解聘事由進行重新審議，尚無任意重新召開教評會以新決議否定前決議之違法瑕疵可言，核無違誤。上訴人仍執其已於原審提出，而為原判決論駁不採之陳詞，並援引對本院無拘束力，且所涉個案係適用108年6月5日修正前教師法之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58號判決，主張：第2、3次教評會均已決議上訴人不構成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對內即具相當拘束力，非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重新開會反覆投票逕予推翻，且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111年12月28日函僅要求教評會就同法第16條之議決結果再行審議，原判決竟認被上訴人水源國小因而重新審議上訴人構成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為合法，顯屬違背法令云云，為其一己主觀見解，並非可採。
　㈣再查，原判決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另敘明：上訴人任職教師已30餘年，其先前即曾因體罰學生，多次遭被上訴人水源國小告誡，絕對不能再犯，其若要督促學生學業成績問題，應耐心教導，且可採取之方法多元，可留置學生於課後進行課業輔導，或調整作業量以求學習能夠循序漸進，卻捨此教導不為，其所謂管教，顯然著重在處罰，更剝奪學生的人性尊嚴，自屬不當。上訴人任教之班級共17位學生，受體罰人數高達13人，體罰的工具包括木刀刀鞘，遭體罰學生的身體部位尚及於頭部，第4次教評會基於調查報告中學生、家長之訪談紀錄及上訴人於教評會陳述之意見等證據資料，認有解聘上訴人之必要，而作成解聘之決議，已依據充足之事證與評量，並無違反法定程序、判斷出於不正確事實、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等裁量瑕疵，亦無不符比例原則及最後手段性原則之情事等語，業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核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判決違背法令情事。被上訴人水源國小既非以上訴人體罰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為由，依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予以解聘，上訴意旨主張本件無客觀證據顯示上訴人所為已造成學生身心嚴重侵害，故不符合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所定解聘要件，原判決未予糾正為違法云云，明顯誤解法律規定，自非可採。另衡諸上訴人任教多年，明知體罰學生為法之所禁，復經學校多次告誡，卻仍不思改變以處罰為主之管教方式，此次因學生課業表現未達其要求，竟對全班高達7成以上之學生予以體罰，顯難期待其有所改善，被上訴人水源國小依第4次教評會決議，認有解聘之必要，與比例原則尚無違背。上訴意旨另主張：其係為糾正學生嬌慣習性，並無任何惡意，另其經診斷有甲狀腺功能低下，呈現憂鬱等症狀，長期服用藥物治療，在日常生活上確有心理及精神困苦之處；又其擔任教職長達31年間，未曾遭受任何懲戒，歷年來考績成績優異，且已向學生及家長致歉，願意接受學校各項輔導，復已深刻省思現行主流教育方式，願作適當調整，客觀上未達解聘之必要程度，被上訴人水源國小未考量本件僅屬單一偶發事件，逕予解聘，顯不符合比例原則及最後手段性原則云云，核屬其主觀見解，並無足取。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羅  月  君
                              法官　鍾  啟  煒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廖  仲  一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4年度上字第514號

上  訴  人  蔡聿泇（原名：蔡亞萍）

訴訟代理人  孫裕傑  律師  

被 上訴 人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代  表  人  許壽亮              

訴訟代理人  曾炳憲  律師

被 上訴 人  花蓮縣政府                                  

代  表  人  徐榛蔚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教育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

2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8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㈠上訴人原係被上訴人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下稱水源

    國小）5年級導師（於民國112年2月2日解聘生效），被上訴

    人水源國小於111年9月23日接獲學生家長告知，上訴人對其

    擔任導師班級之學生有打手心、捏臉、罰伏地挺身或以工具

    打屁股等疑似不當體罰行為，經被上訴人水源國小於111年1

    0月17日完成校安通報，由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下稱校事會議

    )於111年10月27日開會決議組成調查小組調查，經訪談相關

    人員後完成調查報告，認定上訴人對班級學生13人有打手心

    、捏臉、打屁股、用工具打屁股、罰作伏地挺身等行為(下

    合稱系爭行為)，構成體罰，涉有疑似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

    10款、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學生情形，建議應移送教師評

    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審議，經111年12月1日第3次校事會

    議(下稱第3次校事會議)通過調查報告，決議移送教評會審

    議。

　㈡被上訴人水源國小於111年12月13日召開111學年度第2次教評

    會（下稱第2次教評會），經上訴人到場說明及討論後，全

    數委員同意本件為體罰事件，然對於究係符合教師法第14條

    第1項第10款、第15條第1項第3款或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

    ，均未過半數及作成議決，乃於次日（111年12月14日）召

    開111學年度第3次教評會(下稱第3次教評會)，決議上訴人

    系爭行為符合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並報被上訴人

    花蓮縣政府，經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認第3次教評會決議與

    調查報告建議及第3次校事會議決議未符，以111年12月28日

    府教學字第1110261316號函(下稱111年12月28日函)退回學

    校重行審議。被上訴人水源國小乃於112年1月4日召開111學

    年度第4次會議(下稱第4次教評會)，決議上訴人系爭行為依

    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予以解聘，且2年不得聘任

    為教師，並於112年1月9日函報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經被

    上訴人花蓮縣政府以112年1月18日府教學字第1120014185號

    函（下稱原處分）核准上訴人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再由被

    上訴人水源國小於112年1月31日發函通知上訴人。上訴人不

    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㈠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水

    源國小間教師聘任關係存在，㈡原處分關於核定上訴人2年內

    不得聘任為教師部分及該部分訴願決定均撤銷，經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84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

    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如原審聲

    明所示。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

    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本件班級總共

    17位學生，而受體罰人數高達13人，體罰的工具包括木刀刀

    鞘，遭體罰學生的身體部位尚及於頭部，以上事實業經調查

    報告訪談上訴人、學生、家長後調查明確，第3次校事會議

    乃依調查小組建議，作成上訴人涉及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

    0款、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學生之結論，決議移送教評會

    審議。惟第2次教評會未以上開校事會議結論為討論項目，

    逕自增加「是否成立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之投票項目

    ，已然違法。次日續行之第3次教評會，仍決議上訴人體罰

    事件符合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並報請被上訴人花蓮縣

    政府核准，經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認第3次教評會決議與調

    查報告建議及第3次校事會議決議未符，以111年12月28日函

    退回被上訴人水源國小重行審議，本質上已否准或撤銷第3

    次教評會上開「成立第16條第1項第1款」決議，並責令被上

    訴人水源國小重啟教評會就同一教師同一解聘事由續行審議

    及重為決議程序。第4次教評會乃依校事會議紀錄及決議辦

    理，對上訴人解聘案之同一事由進行重新審議後，決議解聘

    上訴人，揆諸教師法第26條之修正立法理由，第4次教評會

    既係依行政監督主管機關發回再議函文之指示，就同一教師

    同一解聘事由進行重新審議，且已履踐與原審議程序相當之

    民主正當性程序，尚無任意重新召開教評會以新決議否定前

    決議之違法瑕疵可言。又第4次教評會決議之解聘係基於調

    查報告對學生、家長之訪談紀錄及上訴人於教評會陳述意見

    等證據資料作成，顯已依據充足之事證與評量而認有解聘上

    訴人之必要，並無違反法定程序、判斷出於不正確事實、逾

    越權限或濫用權力等裁量瑕疵，亦無不符比例原則及最後手

    段性原則情事，被上訴人水源國小函報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

    ，經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核准上訴人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之

    原處分，亦無違誤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

    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按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規定：「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

    、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

    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侵害。」教師法第15條規

    定：「（第1項）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

    且應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三、體罰或霸凌學生

    ，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要。……（第3項）教師有第1

    項第3款……規定情形……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3分之2

    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2分之1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

    核准後，予以解聘……。」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師聘

    任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其情節以資

    遣為宜者，應依第27條規定辦理：一、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

    工作有具體事實。」第29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本

    法所為教師之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程序及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同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規

    定：「本法所稱體罰，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基於處罰之目

    的，親自、責令學生自己或責令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

    力，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

    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又依教師法第29條授權訂定

    之行為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下稱解聘辦法）第2條第4款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以下簡稱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本法……第15條第

    1項……規定情形者，應依下列規定調查，並依本辦法規定處

    理：……四、涉及本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學生……：依第

    2章相關規定（按指第5條至第11條）調查。」第4條第1項規

    定：「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第2條第4款情形，應

    於5日內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下簡稱校事會議）審議

    。……。」第5條第1項規定：「學校調查教師疑似有第2條第4

    款情形時，應依下列規定辧理：一、校事會議應組成調查小

    組，成員以3人或5人為原則……。八、調查完成應製作調查報

    告，提校事會議審議；審議時，調查小組應推派代表列席說

    明。」第7條規定：「（第1項）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應

    為下列決議之一：一、教師涉有第2條第4款……所定情形，學

    校應移送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第16

    條規定：「教師有本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或第5款情形之一

    者，學校應自校事會議或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調查確認後

    ，10日內提教評會審議通過，於通過後10日內報主管機關，

    並於核准後，予以解聘。」

　㈡次按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之監督，為

    憲法第162條所明定；另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4項規定：「學

    校應在各級政府依法監督下，配合社區發展需要，提供良好

    學習環境。」是教育主管機關對於各級公私立學校從事教育

    相關事務，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具有行政監督權限。10

    8年6月5日修正前教師法第14條之1第1項原規定：「學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依第14條規定作成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

    決議後，學校應自決議作成之日起10日內報請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並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於該日修正

    之現行教師法，除將原第14條之1第1項配合修正後第14條至

    第16條及第18條等規定酌作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26條第1

    項外，另增訂第26條第2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涉有

    第14條至第16條或第18條規定之情形，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未依規定召開、審議或決議，主管機關認有違法之虞時，應

    敘明理由交回學校審議或復議；屆期未依法審議或復議者，

    主管機關得敘明理由逕行提交教師專業審查會審議，並得追

    究學校相關人員責任。」依其立法理由：「原條文第14條之

    1僅規定『作成』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始報主管

    機關核准；容易被誤解為『學校未作成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之決議，即無須報主管機關核准』；為避免實務上教師符合

    第14條至第16條或第18條規定之情形，卻因學校未召開教評

    會，或教評會第一次無法作出解聘之決定即行確定，致主管

    機關無法依職權審查，爰增列第2項規定。」可知該條文之

    增訂，旨在宣示教育主管機關對於學校教評會就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涉有教師法第14條至第16條解聘、不續聘，或第

    18條停聘情形，所為決議是否適法，享有之行政監督權限，

    不以作成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為限，亦及於未依法作

    成該等決議之情形。「體罰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既經

    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明定為於必要時應予解聘之事由，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如經校事會議查明確認有此情形，移

    送教評會審議者，教評會自應審議教師是否有依該款解聘之

    必要，如有，除予以解聘外，尚應續為決議其於1年至4年內

    不得聘任為教師，要無適用同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

    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處理之餘地。是若教評

    會對於體罰學生並造成身心侵害之教師，認為不符合教師法

    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而決議依同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

    定處理者，該決議自非適法，主管機關得依教師法第26條第

    2項規定，敘明該決議違法之理由，交回學校重新審議。於

    此情形，教評會原本之決議既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即形同被

    推翻，效力不復存在，學校並負有重啟教評會就同一教師基

    於同一體罰學生致身心受侵害之議案，依法定程序，重行依

    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審議與決議之義務，而新決議之作

    成既係主管機關行使法律明文規定之監督權，指明前決議違

    法之具體情形，由學校依主管機關發回意旨重行審議之結果

    ，自具有正當性，不得以其結論與前決議不同即指為違法。

　㈢經查，被上訴人水源國小於111年9月23日接獲學生家長告知

    ，上訴人疑似不當體罰其當時擔任導師班級之學生，乃於11

    1年10月27日召開校事會議決議組成調查小組，經調查小組

    訪談相關人員後完成調查報告，認定上訴人對班級學生13人

    有系爭行為，構成體罰，經第3次校事會議通過調查報告，

    決議上訴人涉有疑似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第15條第1

    項第3款體罰學生，應移送教評會審議。惟第2、3次教評會

    就上訴人是否符合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及第15條第1項

    第3款之投票結果，均為不同意，而決議上訴人體罰事件符

    合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並報請被上訴人花蓮縣政

    府核准，經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以111年12月28日函退回，

    指明第3次教評會決議與第3次校事會議決議未盡相符，請該

    校確依規定覈實審議，被上訴人水源國小乃再召開第4次教

    評會，決議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解聘上訴人且2年不

    得聘任為教師；又上訴人原擔任導師之該班級共17位學生，

    受到上訴人體罰之人數高達13人，體罰的工具包括木刀刀鞘

    ，遭體罰學生的身體部位尚及於頭部等情，為原審確定之事

    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觀諸原判決引用之調查小組訪談紀

    錄所載，有學生家長表示「突然有一天小孩說要轉學卻又不

    說明理由，有一天聽到7、8個學生私下小語，才知道學校老

    師有處罰學生事件」，另一學生家長表示發現小孩被老師打

    臉部黑青有紅腫、聽別的同學說甩巴掌與打頭、不要這位老

    師教我們的孩子；及上訴人於第2次教評會中自承：「（主

    席問：在調查小組會議中，學生與調查小組成員所說的那些

    作為，因為功課沒寫，或不會算數學，包括打手心，用舞蹈

    隊道具木刀打小朋友屁股，打小朋友巴掌都是屬實的？）蔡

    師答：是的，純粹是要求課業才打小朋友。」另第4次教評

    會中自承：「（王委員問：我未聽到蔡師罵孩子的聲音，但

    是在家長訪談紀錄，有兩位家長一位說打耳光，紅腫黑青，

    另一個說因打手，無法握棒球棒，又有家長說用刀鞘打人，

    有這種事嗎？）蔡師答：我打耳光，打手心。」「（艾委員

    問：全班17位學生，13位被打過，你認為就比例原則，以正

    向管教來說適當嗎？）蔡師答：超過比例。」等語，足見上

    訴人對學生施以體罰，除造成學生受罰部位瘀青紅腫，甚或

    無法手握球棒等身體傷害外，尚有學生萌生轉學意願，顯見

    心理亦因遭體罰而受有創傷，則被上訴人水源國小第3次校

    事會議決議上訴人涉有疑似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學

    生致身心受侵害情形，移送教評會審議，並無不合。惟第3

    次教評會就上訴人體罰事件卻作成不符合教師法第15條第1

    項第3款規定，而應適用同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之決議，自

    屬違法，該決議既未經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核准，並以111

    年12月28日函退回，依教師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敘明理由交

    回被上訴人水源國小重新審議，自已失其效力，則該校另行

    召開第4次教評會，決議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解聘上

    訴人且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並無程序不合法之瑕疵。原判

    決論明：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業已認定被上訴人水源國小第

    3次教評會有程序上及實體上之違法瑕疵，以111年12月28日

    函要求教評會再行審議，本質上已否准或撤銷第3次教評會

    決議，被上訴人水源國小其後召開第4次教評會，係依行政

    監督主管機關發回再議函文之指示，就同一教師同一解聘事

    由進行重新審議，尚無任意重新召開教評會以新決議否定前

    決議之違法瑕疵可言，核無違誤。上訴人仍執其已於原審提

    出，而為原判決論駁不採之陳詞，並援引對本院無拘束力，

    且所涉個案係適用108年6月5日修正前教師法之高雄高等行

    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58號判決，主張：第2、3次教評會均

    已決議上訴人不構成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對內即

    具相當拘束力，非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重新開會反覆投票

    逕予推翻，且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111年12月28日函僅要求

    教評會就同法第16條之議決結果再行審議，原判決竟認被上

    訴人水源國小因而重新審議上訴人構成教師法第15條第1項

    第3款為合法，顯屬違背法令云云，為其一己主觀見解，並

    非可採。

　㈣再查，原判決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另敘明：上訴人任職

    教師已30餘年，其先前即曾因體罰學生，多次遭被上訴人水

    源國小告誡，絕對不能再犯，其若要督促學生學業成績問題

    ，應耐心教導，且可採取之方法多元，可留置學生於課後進

    行課業輔導，或調整作業量以求學習能夠循序漸進，卻捨此

    教導不為，其所謂管教，顯然著重在處罰，更剝奪學生的人

    性尊嚴，自屬不當。上訴人任教之班級共17位學生，受體罰

    人數高達13人，體罰的工具包括木刀刀鞘，遭體罰學生的身

    體部位尚及於頭部，第4次教評會基於調查報告中學生、家

    長之訪談紀錄及上訴人於教評會陳述之意見等證據資料，認

    有解聘上訴人之必要，而作成解聘之決議，已依據充足之事

    證與評量，並無違反法定程序、判斷出於不正確事實、逾越

    權限或濫用權力等裁量瑕疵，亦無不符比例原則及最後手段

    性原則之情事等語，業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核無違反經驗

    法則、論理法則或判決違背法令情事。被上訴人水源國小既

    非以上訴人體罰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為由，依教師法

    第14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予以解聘，上訴意旨主張本件無客

    觀證據顯示上訴人所為已造成學生身心嚴重侵害，故不符合

    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所定解聘要件，原判決未予糾正為

    違法云云，明顯誤解法律規定，自非可採。另衡諸上訴人任

    教多年，明知體罰學生為法之所禁，復經學校多次告誡，卻

    仍不思改變以處罰為主之管教方式，此次因學生課業表現未

    達其要求，竟對全班高達7成以上之學生予以體罰，顯難期

    待其有所改善，被上訴人水源國小依第4次教評會決議，認

    有解聘之必要，與比例原則尚無違背。上訴意旨另主張：其

    係為糾正學生嬌慣習性，並無任何惡意，另其經診斷有甲狀

    腺功能低下，呈現憂鬱等症狀，長期服用藥物治療，在日常

    生活上確有心理及精神困苦之處；又其擔任教職長達31年間

    ，未曾遭受任何懲戒，歷年來考績成績優異，且已向學生及

    家長致歉，願意接受學校各項輔導，復已深刻省思現行主流

    教育方式，願作適當調整，客觀上未達解聘之必要程度，被

    上訴人水源國小未考量本件僅屬單一偶發事件，逕予解聘，

    顯不符合比例原則及最後手段性原則云云，核屬其主觀見解

    ，並無足取。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

    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羅  月  君

                              法官　鍾  啟  煒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廖  仲  一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4年度上字第514號

上  訴  人  蔡聿泇（原名：蔡亞萍）

訴訟代理人  孫裕傑  律師  

被 上訴 人  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

代  表  人  許壽亮              

訴訟代理人  曾炳憲  律師

被 上訴 人  花蓮縣政府                                  

代  表  人  徐榛蔚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教育事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2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8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㈠上訴人原係被上訴人花蓮縣秀林鄉水源國民小學（下稱水源國小）5年級導師（於民國112年2月2日解聘生效），被上訴人水源國小於111年9月23日接獲學生家長告知，上訴人對其擔任導師班級之學生有打手心、捏臉、罰伏地挺身或以工具打屁股等疑似不當體罰行為，經被上訴人水源國小於111年10月17日完成校安通報，由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下稱校事會議)於111年10月27日開會決議組成調查小組調查，經訪談相關人員後完成調查報告，認定上訴人對班級學生13人有打手心、捏臉、打屁股、用工具打屁股、罰作伏地挺身等行為(下合稱系爭行為)，構成體罰，涉有疑似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學生情形，建議應移送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審議，經111年12月1日第3次校事會議(下稱第3次校事會議)通過調查報告，決議移送教評會審議。

　㈡被上訴人水源國小於111年12月13日召開111學年度第2次教評會（下稱第2次教評會），經上訴人到場說明及討論後，全數委員同意本件為體罰事件，然對於究係符合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第15條第1項第3款或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未過半數及作成議決，乃於次日（111年12月14日）召開111學年度第3次教評會(下稱第3次教評會)，決議上訴人系爭行為符合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並報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經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認第3次教評會決議與調查報告建議及第3次校事會議決議未符，以111年12月28日府教學字第1110261316號函(下稱111年12月28日函)退回學校重行審議。被上訴人水源國小乃於112年1月4日召開111學年度第4次會議(下稱第4次教評會)，決議上訴人系爭行為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予以解聘，且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並於112年1月9日函報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經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以112年1月18日府教學字第1120014185號函（下稱原處分）核准上訴人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再由被上訴人水源國小於112年1月31日發函通知上訴人。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㈠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水源國小間教師聘任關係存在，㈡原處分關於核定上訴人2年內不得聘任為教師部分及該部分訴願決定均撤銷，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84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聲明：原判決廢棄；如原審聲明所示。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本件班級總共17位學生，而受體罰人數高達13人，體罰的工具包括木刀刀鞘，遭體罰學生的身體部位尚及於頭部，以上事實業經調查報告訪談上訴人、學生、家長後調查明確，第3次校事會議乃依調查小組建議，作成上訴人涉及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學生之結論，決議移送教評會審議。惟第2次教評會未以上開校事會議結論為討論項目，逕自增加「是否成立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之投票項目，已然違法。次日續行之第3次教評會，仍決議上訴人體罰事件符合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並報請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核准，經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認第3次教評會決議與調查報告建議及第3次校事會議決議未符，以111年12月28日函退回被上訴人水源國小重行審議，本質上已否准或撤銷第3次教評會上開「成立第16條第1項第1款」決議，並責令被上訴人水源國小重啟教評會就同一教師同一解聘事由續行審議及重為決議程序。第4次教評會乃依校事會議紀錄及決議辦理，對上訴人解聘案之同一事由進行重新審議後，決議解聘上訴人，揆諸教師法第26條之修正立法理由，第4次教評會既係依行政監督主管機關發回再議函文之指示，就同一教師同一解聘事由進行重新審議，且已履踐與原審議程序相當之民主正當性程序，尚無任意重新召開教評會以新決議否定前決議之違法瑕疵可言。又第4次教評會決議之解聘係基於調查報告對學生、家長之訪談紀錄及上訴人於教評會陳述意見等證據資料作成，顯已依據充足之事證與評量而認有解聘上訴人之必要，並無違反法定程序、判斷出於不正確事實、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等裁量瑕疵，亦無不符比例原則及最後手段性原則情事，被上訴人水源國小函報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經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核准上訴人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原處分，亦無違誤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按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規定：「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侵害。」教師法第15條規定：「（第1項）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應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三、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要。……（第3項）教師有第1項第3款……規定情形……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3分之2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2分之1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師聘任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其情節以資遣為宜者，應依第27條規定辦理：一、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第29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本法所為教師之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程序及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同法施行細則第8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體罰，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基於處罰之目的，親自、責令學生自己或責令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又依教師法第29條授權訂定之行為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下稱解聘辦法）第2條第4款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本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情形者，應依下列規定調查，並依本辦法規定處理：……四、涉及本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學生……：依第2章相關規定（按指第5條至第11條）調查。」第4條第1項規定：「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第2條第4款情形，應於5日內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下簡稱校事會議）審議。……。」第5條第1項規定：「學校調查教師疑似有第2條第4款情形時，應依下列規定辧理：一、校事會議應組成調查小組，成員以3人或5人為原則……。八、調查完成應製作調查報告，提校事會議審議；審議時，調查小組應推派代表列席說明。」第7條規定：「（第1項）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應為下列決議之一：一、教師涉有第2條第4款……所定情形，學校應移送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第16條規定：「教師有本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或第5款情形之一者，學校應自校事會議或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調查確認後，10日內提教評會審議通過，於通過後10日內報主管機關，並於核准後，予以解聘。」

　㈡次按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之監督，為憲法第162條所明定；另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4項規定：「學校應在各級政府依法監督下，配合社區發展需要，提供良好學習環境。」是教育主管機關對於各級公私立學校從事教育相關事務，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具有行政監督權限。108年6月5日修正前教師法第14條之1第1項原規定：「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第14條規定作成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後，學校應自決議作成之日起10日內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並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於該日修正之現行教師法，除將原第14條之1第1項配合修正後第14條至第16條及第18條等規定酌作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26條第1項外，另增訂第26條第2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涉有第14條至第16條或第18條規定之情形，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未依規定召開、審議或決議，主管機關認有違法之虞時，應敘明理由交回學校審議或復議；屆期未依法審議或復議者，主管機關得敘明理由逕行提交教師專業審查會審議，並得追究學校相關人員責任。」依其立法理由：「原條文第14條之1僅規定『作成』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始報主管機關核准；容易被誤解為『學校未作成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即無須報主管機關核准』；為避免實務上教師符合第14條至第16條或第18條規定之情形，卻因學校未召開教評會，或教評會第一次無法作出解聘之決定即行確定，致主管機關無法依職權審查，爰增列第2項規定。」可知該條文之增訂，旨在宣示教育主管機關對於學校教評會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涉有教師法第14條至第16條解聘、不續聘，或第18條停聘情形，所為決議是否適法，享有之行政監督權限，不以作成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為限，亦及於未依法作成該等決議之情形。「體罰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既經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明定為於必要時應予解聘之事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如經校事會議查明確認有此情形，移送教評會審議者，教評會自應審議教師是否有依該款解聘之必要，如有，除予以解聘外，尚應續為決議其於1年至4年內不得聘任為教師，要無適用同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處理之餘地。是若教評會對於體罰學生並造成身心侵害之教師，認為不符合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而決議依同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理者，該決議自非適法，主管機關得依教師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敘明該決議違法之理由，交回學校重新審議。於此情形，教評會原本之決議既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即形同被推翻，效力不復存在，學校並負有重啟教評會就同一教師基於同一體罰學生致身心受侵害之議案，依法定程序，重行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審議與決議之義務，而新決議之作成既係主管機關行使法律明文規定之監督權，指明前決議違法之具體情形，由學校依主管機關發回意旨重行審議之結果，自具有正當性，不得以其結論與前決議不同即指為違法。

　㈢經查，被上訴人水源國小於111年9月23日接獲學生家長告知，上訴人疑似不當體罰其當時擔任導師班級之學生，乃於111年10月27日召開校事會議決議組成調查小組，經調查小組訪談相關人員後完成調查報告，認定上訴人對班級學生13人有系爭行為，構成體罰，經第3次校事會議通過調查報告，決議上訴人涉有疑似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學生，應移送教評會審議。惟第2、3次教評會就上訴人是否符合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及第15條第1項第3款之投票結果，均為不同意，而決議上訴人體罰事件符合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並報請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核准，經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以111年12月28日函退回，指明第3次教評會決議與第3次校事會議決議未盡相符，請該校確依規定覈實審議，被上訴人水源國小乃再召開第4次教評會，決議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解聘上訴人且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又上訴人原擔任導師之該班級共17位學生，受到上訴人體罰之人數高達13人，體罰的工具包括木刀刀鞘，遭體罰學生的身體部位尚及於頭部等情，為原審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觀諸原判決引用之調查小組訪談紀錄所載，有學生家長表示「突然有一天小孩說要轉學卻又不說明理由，有一天聽到7、8個學生私下小語，才知道學校老師有處罰學生事件」，另一學生家長表示發現小孩被老師打臉部黑青有紅腫、聽別的同學說甩巴掌與打頭、不要這位老師教我們的孩子；及上訴人於第2次教評會中自承：「（主席問：在調查小組會議中，學生與調查小組成員所說的那些作為，因為功課沒寫，或不會算數學，包括打手心，用舞蹈隊道具木刀打小朋友屁股，打小朋友巴掌都是屬實的？）蔡師答：是的，純粹是要求課業才打小朋友。」另第4次教評會中自承：「（王委員問：我未聽到蔡師罵孩子的聲音，但是在家長訪談紀錄，有兩位家長一位說打耳光，紅腫黑青，另一個說因打手，無法握棒球棒，又有家長說用刀鞘打人，有這種事嗎？）蔡師答：我打耳光，打手心。」「（艾委員問：全班17位學生，13位被打過，你認為就比例原則，以正向管教來說適當嗎？）蔡師答：超過比例。」等語，足見上訴人對學生施以體罰，除造成學生受罰部位瘀青紅腫，甚或無法手握球棒等身體傷害外，尚有學生萌生轉學意願，顯見心理亦因遭體罰而受有創傷，則被上訴人水源國小第3次校事會議決議上訴人涉有疑似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學生致身心受侵害情形，移送教評會審議，並無不合。惟第3次教評會就上訴人體罰事件卻作成不符合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而應適用同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之決議，自屬違法，該決議既未經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核准，並以111年12月28日函退回，依教師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敘明理由交回被上訴人水源國小重新審議，自已失其效力，則該校另行召開第4次教評會，決議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解聘上訴人且2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並無程序不合法之瑕疵。原判決論明：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業已認定被上訴人水源國小第3次教評會有程序上及實體上之違法瑕疵，以111年12月28日函要求教評會再行審議，本質上已否准或撤銷第3次教評會決議，被上訴人水源國小其後召開第4次教評會，係依行政監督主管機關發回再議函文之指示，就同一教師同一解聘事由進行重新審議，尚無任意重新召開教評會以新決議否定前決議之違法瑕疵可言，核無違誤。上訴人仍執其已於原審提出，而為原判決論駁不採之陳詞，並援引對本院無拘束力，且所涉個案係適用108年6月5日修正前教師法之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58號判決，主張：第2、3次教評會均已決議上訴人不構成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對內即具相當拘束力，非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重新開會反覆投票逕予推翻，且被上訴人花蓮縣政府111年12月28日函僅要求教評會就同法第16條之議決結果再行審議，原判決竟認被上訴人水源國小因而重新審議上訴人構成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為合法，顯屬違背法令云云，為其一己主觀見解，並非可採。

　㈣再查，原判決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另敘明：上訴人任職教師已30餘年，其先前即曾因體罰學生，多次遭被上訴人水源國小告誡，絕對不能再犯，其若要督促學生學業成績問題，應耐心教導，且可採取之方法多元，可留置學生於課後進行課業輔導，或調整作業量以求學習能夠循序漸進，卻捨此教導不為，其所謂管教，顯然著重在處罰，更剝奪學生的人性尊嚴，自屬不當。上訴人任教之班級共17位學生，受體罰人數高達13人，體罰的工具包括木刀刀鞘，遭體罰學生的身體部位尚及於頭部，第4次教評會基於調查報告中學生、家長之訪談紀錄及上訴人於教評會陳述之意見等證據資料，認有解聘上訴人之必要，而作成解聘之決議，已依據充足之事證與評量，並無違反法定程序、判斷出於不正確事實、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等裁量瑕疵，亦無不符比例原則及最後手段性原則之情事等語，業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核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判決違背法令情事。被上訴人水源國小既非以上訴人體罰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為由，依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予以解聘，上訴意旨主張本件無客觀證據顯示上訴人所為已造成學生身心嚴重侵害，故不符合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所定解聘要件，原判決未予糾正為違法云云，明顯誤解法律規定，自非可採。另衡諸上訴人任教多年，明知體罰學生為法之所禁，復經學校多次告誡，卻仍不思改變以處罰為主之管教方式，此次因學生課業表現未達其要求，竟對全班高達7成以上之學生予以體罰，顯難期待其有所改善，被上訴人水源國小依第4次教評會決議，認有解聘之必要，與比例原則尚無違背。上訴意旨另主張：其係為糾正學生嬌慣習性，並無任何惡意，另其經診斷有甲狀腺功能低下，呈現憂鬱等症狀，長期服用藥物治療，在日常生活上確有心理及精神困苦之處；又其擔任教職長達31年間，未曾遭受任何懲戒，歷年來考績成績優異，且已向學生及家長致歉，願意接受學校各項輔導，復已深刻省思現行主流教育方式，願作適當調整，客觀上未達解聘之必要程度，被上訴人水源國小未考量本件僅屬單一偶發事件，逕予解聘，顯不符合比例原則及最後手段性原則云云，核屬其主觀見解，並無足取。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陳  文  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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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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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廖  仲  一





